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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 

（2014 年 8 月 19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70 号公布） 

  第一条 为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依据《农民专业合作社

登记管理条例》、《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

案》等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的报送、公示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分别负责全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的管理

工作，并对下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展年度报告公示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其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年度报告公示

相关工作。 

  第四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于每年 1月 1日至 6 月 30 日，通过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

示。 

  当年设立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自下一年起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 

  第五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内容包括： 

  （一）行政许可取得和变动信息； 



  （二）生产经营信息； 

  （三）资产状况信息； 

  （四）开设的网站或者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网址等信息； 

  （五）联系方式信息； 

  （六）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要求公示的其他信息。 

  第六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对其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及时性负

责。 

  第七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现其公示的年度报告内容不准确的，应当及

时更正，更正应当在每年 6月 30 日之前完成。更正前后内容同时公示。 

  第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应当组织对农民专业合作

社年度报告公示信息进行随机抽查。 

  抽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名单和抽查结果应当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公示。 

  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抽查比例、抽查方式、抽查程序参

照《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公示的信息虚假

的，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举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举报材料

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予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举报人。 

  第十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未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期限报送年度报告并公

示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当年年度报告公示结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作出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决定，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

公示。 

  第十一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查实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作出将其列入经营

异常名录的决定，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第十二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依法履职过程中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

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取得联系的，应当自查实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作出将其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决定，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第十三条 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可以在补报未报年份的年度报告并公示后，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作出移出决定。 

  第十四条 依照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更正其公示的年度报告信息后，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移出

经营异常名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查实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作出移出

决定。 

  第十五条 依照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依法办理住所变更登记，或者提出通过登记的住所可以重新取得联

系，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查实之日起 5个工

作日内作出移出决定。 

  第十六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有异议的，可以自

公示之日起 30 日内向作出决定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

关证明材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予以受

理的，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核实，并将核实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



理的，将不予受理的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过核实发现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存在错误的，应当自查实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予以更正。 

  第十七条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被列入、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的决定，可以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八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未依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履行职责的，由

上一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九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及公示内容格式，由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统一制定。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